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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在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管

理暨信息化建设培训班上获悉，财政社

会保障资金信息管理系统将在全国逐步

推广。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财政社保事业蓬勃发展，

社保制度不断完善，社保资金投入持续

增加，但是财政社保管理缺乏一体化管

理平台，财政部门内部的社保信息没有

集中，纵向没有联网，横向与相关部门

之间的信息系统也没有打通，导致了财

政部门缺乏对社保基金预算审核的依

据，基金预算管理缺少抓手 ；财政专户

的核算没有向上集中，上级财政部门无

法及时掌握社保基金财政专户的管理

情况，基金中长期预测难以开展，相关

统计分析难以按需提供，可以说从制度

上、管理上、决策上都急需建立一个信

息系统，推进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

现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的协同管理

和服务。

为了适应社会保险基金统筹管理

的制度需要，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水

平，以数据共享为基础提高宏观决策能

力，财政部于 2015 年开始着手推进财

财政社保资金信息管理系统
将在全国逐步推广
本刊记者｜刘慧娴

政社会保障资金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建

设，并明确了系统建设目标 : 一要实现信

息资源集中化。通过纵向联通中央、省、

市、县四级财政部门，横向联通人社、税

务、银行等社会保障经办部门和公安、

统计等公共信息管理部门，打破数据壁

垒，实现信息共享，为科学健康的社会

保障资金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二要实现

业务管理一体化。通过建立业务一体化

平台，构建“预算——收支——核算——

决算——监督——分析反馈”的业务流，

形成以基金预算信息为源头，以收支管

理为主线、以分析为回路接点的社保基

金业务管理闭环。同时，系统也将涵盖

各类社会保障资金，通过与一般公共预

算系统联网，全面反映中央和地方各项

社会保障专项资金分配、拨付和使用情

况，实现信息的集中、业务协同和信息

共享，建立一套便捷的管理方式。三要

实现决策分析智能化。通过推进整合财

政部门、人社部门、银行和地税等部门

各种数据资源，逐步建成一个信息量大、

覆盖面广的社保资金数据中心，利用先

进的可视化分析方法和工具，为实现财

政社会保障资金管理职能、深入分析社

会保障制度内在运行规律、健全完善社

会保障制度提供数据支撑和参考依据。

四要实现监督管理实时化。通过引入的

人社、地税等部门的社会保险基金基础

数据，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三个层次

的监管体系，促进社会保险费按时足额

征缴，降低基金挤占挪用风险和虚报冒

领的风险，确保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信息管理系统分成了基金预决算管

理、财政专户收支管理、财政专户核算

管理、基础信息管理、统计分析与数据

利用等几大模块。预算管理模块在原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完

善和新增了一些功能，比如，实现了报

告文档定制化生成。财政专户收支管理

模块，系统按照收入来源，将收入分成

了七种流程 ；按照资金去向，将支出业

务分成了四种情况。财政专户核算管理

模块，采用了传统核算的功能，主要包

括凭证处理、期初处理、银行对账、科

目账、汇总账簿的查看等功能。信息基

础管理模块，可以对财政专户、基金收

支户的各银行账户及人行国库账户进行

管理，查询财政部、省级统一的相关规

范信息。统计分析模块，分险种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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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基金运行分析、征缴管理分

析、待遇支付分析、基金监管分析和决

策等六项分析功能。

为了稳步推进系统建设，按照“系

统规划、统一平台、分步实施”的思路，

将分三期建设系统。一期项目，重点针

对社会保险基金，打造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执行、核算、决算、统计分析“一体

化”平台，横向接入人社、银行、地税的

数据，纵向将社保信息向中央和省级集

中，同时，利用接入数据做资金运行分

析、风险预警等方面的利用。二期项目，

重点建设社保数据中心，探索社保大数

据建设，接入公安、民政等部门的数据

资源，实现社保基金的实时监控和动态

管理。三期项目，将社会保障专项资金

的管理纳入到系统中，真正实现对社会

保障资金全口径的管理。

自项目建设启动以来，财政部制定

了项目需求方案和建设方案，完成了项

目招标工作，确定了项目承建方 ；完成

了需求调研、设计、开发和中期评审等 ；

逐渐形成了《财政社保业务基础数据规

范》和《财政社保业务数据交换报文规

范》，并不断修正和完善 ；积极推动信

息共享，财政部通过业务专线连接了人

社部研发的联网软件以及实现部分信息

共享，2016 年，两部共同签署了《财政

部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信息

共享协议》，共同印发了《关于地方财政

部门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险

信息共享的指导意见》，为推进地方财

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的信息共享工作迈出

关键一步 ；选择了河北、黑龙江、浙江、

云南、宁夏、海南等六个省作为试点地

区，其中，云南省于 2016 年 9 月率先开

展试点，并于 2017 年 5 月完成了试点验

收，宁夏、河北已经提交系统建设方案，

浙江、黑龙江等其他省份也在积极开展

系统试点工作。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财政社会保障资金信息管理系统将

在全国逐步推广。

衡量脱贫攻坚资金使用绩效
有了新“标尺”
      ——财政部就修订《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
               评价办法》答记者问

本刊记者｜李艳芝

近日，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修订印发《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绩效评价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脱贫攻坚期内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等工作绩效的评价作出全

面规定。《办法》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起施行。日前，财政部农

业司负责人就《办法》修订出台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修订《办法》的背景是什么？ 

答：2008 年，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绩效考评试行办法》，在推动评价制度建立、规范

扶贫资金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新时期脱贫攻坚工

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资金保障

要实，做到投入实、资金实、到位实、精打细算，用活用好，

用在关键，用出效益”。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强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对挪

用乃至贪污扶贫款项的行为必须坚决纠正、严肃处理”。《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要求，“要

严格扶贫考核督查问责”。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明

确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结果纳入省级党委和政府

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也对扶贫资

金使用效益问题高度关注，从财政部承办的人大建议和政协

提案来看，大家不仅关心“投入多少钱”，而且更加关注“花

得好不好”，这也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管好用好扶贫资金的

期待和要求。 

为适应脱贫攻坚新形势和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新要求，回

应各方关切，充分发挥绩效评价对资金使用管理的导向和激

记者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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